
 

國立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生命事業管理科】預定開設課程一覽表 
一 
、 
校
共
同
學
課
程 

 說明：由以下校共同課程總表任選８學分，超過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之相關選修課程學分範疇： 

 
8 

1.國文文選(3) 
4.社群網站經營管理(3) 
7.生活美學(3) 

10.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3) 
13.文學與人生(3) 
16.運動休閒與健康(3)   

 

2.實用英文(3) 
5.全球環境變遷與生態永續(2)  
8.公民社會(3) 

11.生活中的資訊安全(3) 
14.幽默與人生(2) 
17.社會倫理關懷(2) 

 

3.日文(一)(3) 
6.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2) 
9.民主與法治(3) 

12.哲學與人生(3) 
15.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3) 
18.社區營造與生活(3) 

 

學 
分 

二 
、 
科 
共 
同 
課 
程 
： 
18 
學 
分 

說明：由以下科共同課程總表任選1８學分，超過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之相關選修課程學分範疇。 

1.服務業管理（3） 
4.資訊管理導論（3） 
7.壓力與生活（2） 

10.健康管理(3) 
13.管理與生活(2) 
16.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3) 
19.企業管理(3) 
22.顧客關係管理實務(3) 
25.銀髮族心理健康(3) 

2.婚姻與家人關係（3） 
5.人際溝通的藝術（2） 
8.顧客服務管理(3) 

11.個人行銷與形象管理(3) 
14.行動商務與娛樂(2) 
17.服務業行銷與管理(3) 
20.門市服務與管理(3) 
23.領導與團隊管理(2) 
26.銀髮族事業概論(3) 

3.財務管理（3） 
6.職場與生活禮儀(2) 
9.企業倫理(2) 

12.企業人力資源管理(3) 
15.環保與生活(2) 
18.員工激勵與績效管理(2) 
21.台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3) 
24.品牌經營管理(3) 
 

三 
、 
分 
組 
選 
修 
課 
程 
： 
25 
至 
54 
學 
分 

說明：本科分下列二組，主修家庭慶典規劃組或殯葬管理組至少須選修該組分組選修課程25學分。 

分組（一）：家庭慶典規劃組 
1.慶典創意與設計（2） 2.服飾與生活（2） 3.慶典規劃行銷（2） 
4.慶典規劃概論（2） 5.家庭概論（3） 6.慶典預算規劃（2） 
7.造型設計（2） 8.飲食與生活（2） 9.慶典禮俗（2） 

10.家庭資源與管理（3） 11.家庭與親職(2) 12.家庭人類學(3) 
13.家庭危機與管理(3) 14.室內設計與佈置(2) 15.老人與家庭(3) 
16.生死學(3) 17.綠色行銷(2) 18.消費者行為(3) 
19.創業與就業規劃(3)   

分組（二）：殯葬管理組 
1.殯葬管理學（2） 2.殯葬與生死（2） 3.殯葬衛生學（2） 
4.殯葬文化學（2） 5.殯葬歷史與禮俗（2） 6.遺體處理與美容（2） 
7.殯葬設施與服務（2） 8.殯葬倫理與宗教（2） 9.臨終與後續關懷（2） 

10.殯葬政策與法規（2） 11.殯葬文書與司儀（2） 12.生死學(3) 
13.家庭人類學(3) 14.家庭危機與管理(3) 15.老人與家庭(3) 
16.綠色行銷(2) 17.消費者行為(3) 18.創業與就業規劃(3) 

19.家族企業管理(3) 20.殯葬會場規劃與設計(2) 21.殯葬生死觀（2） 

22.殯葬學（2） 23.殯葬設施（2） 24.殯葬倫理（2） 
25.殯葬禮儀（2） 26.殯葬文書（2） 27.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2） 
28.殯葬衛生（2） 29.殯葬服務與管理（2）  

 

四 
、 
相 
關 
課
程 

 
0
至 
29 
學 
分 

相關選修課程：生命事業管理科以外之本校各系科每學期所開設之科目中，任選
最多 29學分，超過之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 

備註：1.選讀本科之學生，選課時務必依照所選擇之組別，選讀本課表所列之分組選修課程。 

  2.學生必須依照上列開課課程一覽表修滿規定之學分(校共同課程8學分、科共同課程18分、分組選修課程   

    25- 54學分、相關選修課程0-29學分，合計80學分)，才可畢業。 

  3.專科部所修讀之課程屬性皆以修讀時之學年期公告的開課課程一覽表為準，爾後課表新增或異動時，其 

    原所修讀之課程屬性亦不會變動。 

  4.大學部及專科部之學生辦理學分採認者，皆以申請辦理學分採認之學年期公告之開課課程一覽表為準。 

 5.原「科必修課程」於108學年度上學期起改稱「科共同課程」；原「專業選修課程」於108學年度上學期起改

稱「分組選修課程」。 

      6.「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殯葬衛生」兩科新課程，係採用「臨終與後續關懷」、「殯葬衛生學」舊課        

程之課本及數位教材；故已修讀過「臨終與後續關懷」、「殯葬衛生學」舊課程者，不建議再修讀「臨終

關懷及悲傷輔導」、「殯葬衛生」新課程；若再修讀前述兩科之新課程者，畢業時僅採計新、舊課程之其

中成績較高之科目學分。相關訊息請參閱本網站最新消息--學科公告之「108上起新開8科殯葬課程及其

與舊課程對應之相關公告」。 


